
和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全市市场主体 2022 年度

年报公示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企业信

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《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》《农民专

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》规定，全市市场主体 2022

年度年报公示工作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已全面启动，现将

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年度报告主体

2022 年 12 月 31 日（含）前在和田市市场监管部门登记

注册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等

各类市场主体。

二、年度报告时间

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。

三、年度报告方式

各类市场主体通过互联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（新疆）（http://nb.xjaic.gov.cn，点击“企业信息

填报”，自主报送公示 2022 年度报告。办理歇业备案的市场

主体仍应按时公示年度报告。

四、年度报告内容

（一）企业年度报告基本内容：1.企业通信地址、邮政

编码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等信息；2.企业开业、歇业、清



算等存续状态信息；3.企业投资设立企业、购买股权信息；

4.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，其股东或者发

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、出资时间、出资方式等信息；5.

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；6.企业网站以

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、网址等信息；7.企业从业人

数、资产状况信息等。

（二）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基本内容：1.开设的网站或

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信息；2.资产状况信息；3.联系电话

等信息。

（三）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基本内容：1.行政许可

取得和变动信息；2.分支机构信息；3 资产状况信息；4.开

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、网址等信息；5.

联系方式、成员人数等信息；

五、法律责任

市场主体应当如实填报年度报告，并对报送公示信息的

真实性、及时性负责。未在规定期限内公示或者报送年度报

告的，将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；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和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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